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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四个多月
缩水十来万元
一楼盘降价千元引发老业主索赔

开发商称是内部员工福利房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万哲

12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开发商山
东鑫苑置业有限公司营销部有关负
责人。对此，该负责人明确表示，目前
二期房源的均价是8700元/平米，房
价没有下降。

“业主说的降价实际是我们为了
解决公司员工住房问题，特别针对内
部员工推出了40套福利房。”该负责
人称，这项活动是2月10日下午推出
的，40套房子涉及到一期、二期的房源，
各种户型都有，“福利房”的均价是7700
元/平米，比市场价便宜1000元。活动
仅当天下午推出，整个选房过程仅有
2个多小时，售出30多套房子。“2月11
日，房价立马恢复到原价，当天没有

业主退房或是“补差价”的要求
是否应该得到满足？“是否应该退差
价。还得看具体的合同内容。”齐鲁律
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陈瑞福表示，如果
合同上明确标有涉及价格方面的规
定，业主就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权
益。如果合同上没有明文规定，业主
也很难“维权”。

开发商对内部员工福利是一个
价格，对外公开出售是一个价格，这
样是否符合规定？对此，济南市建委
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发商在取得预售
证时，会有一个申报价格。开发商在
售房过程中，可以根据市场的情况做
出适当调整，只要不高出这个价格就
可以。至于房子如何销售，卖给谁，价
格如何调整，都不是政府部门能够干
预的。

山东众英律师事务所主任范作
民提醒，现在有一些楼盘在宣传时都
打出了“保值增值”的宣传，这也成为
吸引购房者买房的一大因素。“仅凭
这种广告宣传，购房者无法得到房子
降价后的补偿。除非在合同中有明确
条款要求，或是与开发商签订了保值
增值的协议。”范作民说，开发商目前
这种宣传也很难构成价格欺诈，所以
买房前，购房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判
断，做好承担房价下降的风险准备。

卖出的房子也恢复到了原价。”
1000元的“诚意金”又如何解释？

该负责人表示，内部员工主要是项
目、物业等符合购房条件的人。“有些
职工把名额和机会让给了自己的亲
戚、朋友等。”该负责人说，当这些人
拿着这个名额来买房时，就得先交上
1000块钱，表示自己确实有购房意
向。“并不是业主说的那样，任何人拿
着1000元的诚意金就能享受7700元/
平米的价钱买房。”

针对业主提出的补偿差价或退
房的要求，该负责人明确予以拒绝，称
合同中并没有此类条文约束，一切都
按合同来办。记者在看购房者与开发
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并没
有找到“差价补偿”的相关条款。

“短短四个多月，房子均价就降
了1000多块钱。开发商得补我们差
价。”12日上午，该楼盘业主代表李先
生介绍，业主多是一期、二期的购房
者，涉及人数多达1200人。由于楼层
不同，部分业主购买的最高价钱为每
平方米9300元左右，均价为8500元/
平米左右。这样一来，损失多的达到
了十几万元。“我们从11日开始维权，
400多名业主在售楼处待了一天。我
们就想让开发商把差价退给我们。”

业主们是如何得知房子降价的？
高先生说，10日晚上，他的一个朋友
买了这里的房子，8 5平米，每平米
才7500元。据高先生的朋友透露，
买房时，置业顾问起初说的均价是
8500元/平米，但是置业顾问如果看
对方很想买房的话，就会让他们交上
1000块钱的“诚意金”，交上钱后，他
们就会说出“实价”，每平米也就是
7500元左右。

高先生说，他们买的都是期房，
2013年才能交房。他们现在要求交违
约金退房，但开发商以“没有办过这
项业务”为由拒绝办理。

4个多月前，房子均价为8700元/平米。如今，均价一下子缩水到了7700元/平米。省

城一楼盘的降价行为引来数百户老业户索赔差价。对此，开发商的解释，7700元/平米

的价格是面向内部职工的福利，活动仅限40套房子，2月10日早已结束。

业主遭遇：

四个多月房价跌千元

开发商说法：

优惠仅限内部员工

律师说法：

业主“维权”难实现

12日，鑫苑名家售楼处，200多名业主要求退房。 本报记者 喻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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